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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4 年獸醫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會議席上  
委員要求提供的補充資料  

 
 
 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， 法 案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就 若

干 事 宜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， 以 供 法 案 委 員 會 作 進 一 步 考 慮 。 政 府 的 回

應如下。  
 
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政 府 的 回 應  
( a )  根據《獸醫註冊條

例》（第 529 章 ）

擬 議 新 的 第

28 (1A)條，食 物及

衞 生 局 局 長 （ 局

長）會就關於選舉

成 員 加 入 獸 醫 管

理（管理局）的事

宜 訂 立 規 例 。 就

此，局長會否在其

就《 2014 年獸醫註

冊 ( 修 訂 ) 條 例 草

案》（《 條 例 草 案 》）

恢 復 二 讀 辯 論 的

發 言 中 清 楚 表

示，政府會承諾採

納委員的建議，在

制 訂 該 規 例 時 限

制 選 舉 人 在 選 舉

中 只 可 提 名 及 / 或
投選一名候選人； 
 

政 府 在 立 法 會 CB(3 )309 /14 -15 (01 )號 文 件

（ 即 “ 擬 議 的 獸 醫 管 理 局 選 任 成 員 選 舉

的 要 點 ” ） 建 議 ， 在 擬 議 的 管 理 局 選 舉

中：  
 
( i )  每 名 選 舉 人 （ 即 符 合 資 格 的 註 冊 獸

醫）可以提名人或贊同人身分提名多

於 一 位 符 合 選 舉 人 資 格 的 註 冊 獸 醫

為候選人，而每名選舉人（不論以提

名人或贊同人身分）可提名的人數上

限 為 該 選 舉 中 須 選 出 的 選 任 成 員 數

目；以及  
 

( i i )  每名選舉人可投選的候選人數目，不

得 多 於 該 選 舉 中 須 選 出 的 選 任 成 員

數目（即每一名選舉人在一般選舉中

最多可投選六名候選人）。  
 

有 法 案 委 員 會 委 員 關 注 到 上 述 的 建 議 方

案 可 能 使 個 別 人 士 或 團 體 有 機 會 壟 斷 管

理局選任成員的職位，因此建議每名選舉

人 在 每 次 管 理 局 選 舉 中 只 可 以 提 名 一 名

符合選舉人資格的註冊獸醫為候選人，而

每名選舉人也只可以投選一名候選人，不

論該選舉可獲投選的職位數目。  
 
我們在擬訂《選舉規例》時，會充分考慮

法 案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。 我 們 理 解 委 員 的 關

注，並對委員的建議方案不持異議。我們

初步認為，可在管理局選舉的具體方案中

立法會CB(3) 370/14-15(02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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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政 府 的 回 應  
加入委員的建議方案，政府也會在《條例

草案》恢復二讀辯論時表達這個立場。由

於《選舉規例》的制定須經另一個立法程

序，我們會以此作為諮詢基礎，並會就管

理 局 選 舉 相 關 事 宜 諮 詢 獸 醫 業 界 和 立 法

會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  
 

( b )  政 府 對 蔣 麗 芸 議

員就《條例草案》

提 出 的 修 正 案 [ 立
法會 CB(3)344 /14 -  
1 5 ( 0 1 ) 號 文 件 ] 的
回應，包括她提出

修訂《條例草案》

中 管 理 局 註 冊 獸

醫 與 非 註 冊 獸 醫

成 員 的 擬 議 比

例，由現時所訂的

2 : 1 調整為 1 : 1，是

否 有 違 《 條 例 草

案》的立法原意，

又或是否超出《條

例草案》的範圍。 
 

就 有 委 員 對 管 理 局 及 初 步 調 查 委 員 會 的

獸醫與非獸醫成員組合比例的關注，政府

分別向法案委員會提交的文件（即立法會

C B ( 3 ) 1 3 3 / 1 4 - 1 5 ( 0 2 ) 號 文 件 及 立 法 會

C B ( 3 ) 3 3 2 / 1 4 - 1 5 ( 0 2 )號 文 件 ） 已 說 明 政 府

在該等事宜上的立法原意，以及相關的考

慮因素和理據，委員可參閱相關文件。  
 
我們必須重申，管理局作為監管機構，為

獸醫外科學專業訂立專業標準、處理註冊

事宜、擬訂措施以推動註冊獸醫持續發展

其專業，以及處理註冊獸醫的紀律事宜方

面，一直擔當重要的角色。因此，為規管

獸醫專業的目的，管理局有充足的獸醫業

界代表以及充足的專業知識尤其重要。除

了獸醫專業背景的成員，政府也委任代表

獸 醫 服 務 使 用 者 利 益 的 業 外 人 士 加 入 管

理局。然而，政府在決定加強和擴大管理

局的成員組合時，已考慮到管理局的實際

功能和運作需要，以及獸醫業界和公眾諮

詢所收集到的意見。我們相信，從管理局

過去 17年的實際經驗可見，管理局現時的

成員組合（即獸醫與非獸醫成員的比例為

2 : 1） 大 體 上 已 可 就 各 方 意 見 作 出 合 理 的

平衡，達致確保獸醫業界的專業水平、標

準、判斷及操守的目標，從而保障整體公

眾利益。因此，政府的政策目標是把管理

局（不包括主席）的獸醫與非獸醫成員的

比例維持在現行的 2 : 1。  
 
註冊獸醫作為專業人士，因其特有的知識

及訓練而獲准執業。為確保獸醫能繼續得

到社會的信任，我們相信管理局成員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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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提 供 的 補 充 資 料  政 府 的 回 應  
將 來 有 機 會 參 與 處 理 投 訴 來 自 獸 醫 專 業

的評審員，在規管業界專業操守及監管註

冊 獸 醫 專 業 活 動 的 紀 律 時 ， 均 會 謹 慎 處

理，致力維持及促進公眾對獸醫專業的信

任。  
 

( c )  政 府 對 《 條 例 草

案》提出的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
 

附 件 載 有 政 府 計 劃 在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就

《條例草案》提出的建議修正案。  
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 
 

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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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4年獸醫註冊(修訂)條例草案》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

 

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 

 

條次 建議修正案 

3(3) 在 建 議 的 評 審 員 的 定 義 中 ， 在 “17A(2)” 之 後 加 入 “ 或

17B(2)”。 

 

9(2) 刪去“17D(3)”而代以“18(1A)”。  

 

11 在標題中，刪去“17D”而代以“17E”。 

 

11 刪去建議的第17D(3)條。 

 

11 在建議的第17D條中，加入  — 

“(3A) 初步調查委員會可決定是否將投訴轉介研訊

委員會。 

 (3B) 然而，第(3A)款所指的決定須屬一致決定。  

 (3C) 初步調查委員會如未能根據第 (3A)款作出一

致決定，則須將投訴轉介管理局。”。 

 

11 加入  — 

“17E. 根據第17D(3C)條轉介管理局的投訴 

(1) 如某投訴根據第 17D(3C) 條轉介管理

局，管理局可決定是否將該投訴轉介研

訊委員會。 

(2) 如管理局將投訴轉介研訊委員會，秘書

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將以下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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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交遭投訴的註冊獸醫(遭投訴者) — 

(a) 轉介通知書；及  

(b) 投訴要旨的陳述。 

(3) 通知書及陳述，須以預付郵資的掛號郵

件，寄交遭投訴者最後為人所知的地址。

(4) 如管理局決定不將投訴轉介研訊委員

會，秘書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以

預付郵資的掛號郵件，將該決定通知有

關投訴人。”。 

 

12(2) 在建議的第18(1A)條中，刪去“17D(3)”而代以“17D(3A)或
17E(1)”。 

 

12(6) 在“17D(4)”之後加入“或17E(2)”。  

 

16 在第(1)款之前加入  — 

 “(1A) 附表1，標題 — 

廢除 

“及其成員” 

代以 

“、其成員及評審員”。”。 

 

16(3) 在建議的第2C(1)(d)條中，在“3A(1)(b)”之後加入“或3D(2)”。

 

16(3) 刪去建議的第2E(1)(d)條而代以  — 

 “(d) (如該評審員是以註冊獸醫的身分，或是以第

17A(3) 條所指類別的人的身分，而根據第

17A(2)或17B(2)條獲委任)該評審員不再是註

冊獸醫，或不再是屬該類別的人；”。 

19 刪去“17D(3)”而代以“17D(3A)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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